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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     （2025）川 0193 强清 4 号

申请人：四川某有限公司清算组。

负责人：张某。

本院依法裁定受理四川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某甲公

司”）强制清算一案后，于 2025年 4月 21日作出（2025）川 0193

强清 4号决定书，指定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担任某甲公司的清算

组，开展清算工作。某甲公司清算组提交申请，称清算组已完成

对某甲公司的接管、债权申报与审查、资产调查、资产处置等各

项工作，申请本院裁定确认《四川某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清算报

告》并终结四川某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于 2025年 9月 30日收到清算组提交的《关于提请人民

法院裁定确认某甲公司清算报告的申请》《关于提请人民法院裁

定终结某甲公司强制清算程序的申请》，清算组称：在债权申报

与审查工作中，清算组于 2025年 4月 30日登报强制清算信息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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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申报债权，截至 2025年 6月 14日，仅 1户债权人向清算组

申报其对某甲公司的 3笔债权，经审核后，清算组对该 3笔债权

申报均不予确认。根据清算组调查，某甲公司应支付四川自由贸

易试验区人民法院（2024）川 0193民初 7575号案件受理费，清

算组已主动对该笔费用予以认定并于 2025年 9月 11日清偿该

笔费用。现清算组已依法完成某甲公司接管、资产调查、债权申

报与审查、资产处置等各项工作。经核查，某甲公司无资产、无

负债，不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之

情形，可采取清算方式结案，无需转入破产程序。现提请本院裁

定终结某甲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23年修订）

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：“公司清算结束后，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

报告，报股东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，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，申请

注销公司登记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公司清

算程序终结，是指清算报告经股东会、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

认完毕。”经某甲公司清算组调查，某甲公司名下不存在不动产、

车辆、动产、银行存款，某成都优保东汇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某乙公司”），并持股 100%，经清算组征询某甲公

司股东意见，清算组明确已于 2025年 7月 22日以某甲公司身份

作出解散某乙公司决议，并要求董事会成立清算组对其进行自行

清算，清算组称目前某乙公司正在自行清算中，且经调查，该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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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无资产、无对外债权债务、无涉诉涉执信息。某甲公司清算组

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。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（2023年修订）第二百三十九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十三条第二款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

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确认四川某有限公司清算报告；

二、终结四川某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 判   长      王    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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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  判   员      梁    茜
审   判   员      倪    旺   

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 

书   记   员      王 丽 婧

附：四川某有限公司清算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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